
采购需求

1.项目说明

1.1 本章内容是根据采购项目的实际需求制定的。

1.2 供应商所报价格应为含税全包价，包含提供相关服务的所有费用，合同

存续期间采购人不额外支付任何费用。

1.3 属于信息网络开发服务的，供应商成交后应向采购人提供源代码以及文

档等技术资料。

2.服务要求

2.1 项目说明

工作内容：对青岛市 3处化工集聚区（2处省级化工园区+1 处市级化工集聚

区）和 20 处重点工业企业开展地下水环境状况调查评估工作。主要内容包括地

下水监测点的布点、钻探和采样测试工作并选择 1处化工集聚区开展地下水流数

值模拟，评估上述工业污染源及其地下水环境状况，初步分析地下水污染原因，

提出污染防控对策建议并编制污染源调查评估报告、污染整治方案并绘制相关图

件。

本项目分两个包，第一包预算金额 295 万元，完成整体调查评估工作；第二

包预算金额 8万元，完成地下水样品采测质控工作。

2.2 项目概述

2.2.1地下水是水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保障城乡居民生活、支撑经济社

会发展和维持生态平衡等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地下水型饮用水水源

安全直接关系群众身体健康，关系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成效，是打好污染防治攻

坚战的重要任务。当前，地下水生态环境保护形势较为严峻，地下水环境压力逐

渐增大，地下水污染问题日益凸显，局部地区地下水污染问题十分突出。地下水

污染问题已成为领导重视、公众关心、媒体关注的焦点、热点、难点问题。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地下水污染防治工作的重要批示精神，全面打好

污染防治攻坚战，落实《地下水污染防治实施方案》有关“抓紧编制省级地下水

污染防治实施方案”的工作要求，初步摸清全省地下水环境质量状况，加快推进

地下水污染防治工作，我省印发了《山东省地下水污染防治实施方案》（鲁环发



〔2019〕143号），要求开展集中式地下水型饮用水水源地和重点污染源地下水环

境调查，2025年年底前，基本查清城镇级及以上集中式地下水型饮用水水源补给

区地下水环境状况，基本查清重要的化工企业、加油站、危险废物处置场、垃圾

填埋场等重点污染源及周边区域地下水环境状况。2020年青岛市已完成2处集中

式地下水型饮用水水源地及其补给区内5处重点工业污染源的地下水环境调查工

作，按《山东省生态环境厅关于2021年地下水环境状况调查评估工作有关事项的

通知》（鲁环字〔2021〕73号）要求，2021年底前完成全省化工类工业集聚区（以

下简称化工集聚区）地下水环境状况调查评估工作。

2.2.2第一包技术承担：

2.2.2.1确定调查对象

收集分析现有资料，掌握青岛市3处化工集聚区基本信息，并在市生态环境

局前期所列重点工业污染企业清单中，选择20处工业企业作为本年度重点调查工

业污染源。

2.2.2.2野外踏勘

依照《山东省地下水环境状况调查评估实施方案》中的技术要求，对本年度

重点调查的化工集聚区和工业企业进行野外探勘工作，查明工作区周边环境现状、

敏感点分布情况，按照方案要求，踏勘阶段查明现有机民井基本信息，筛选可用

监测点并选定需要开展钻探新建监测井的孔位。根据初步的现场调查结果，编制

地下水环境状况调查工作方案

2.2.2.3水文地质钻探

通过前期资料和调查结果分析，对于没有可用监测井或监测井数量不足的化

工集聚区和工业企业周边开展钻探工作新建监测井，完成钻探、固井、洗井、抽

水试验和井口保护装置设置等工作。

2.2.2.4开展采样监测工作

在清单确定的化工集聚区和工业企业监测点进行采样工作，依据《山东省地

下水环境状况调查评估实施方案》和《地下水环境监测技术规范》要求，选择相

应测试指标开展地下水质量现状检测分析。

2.2.2.5地下水流数值模拟

本次工作设计选取1处化工集聚区建立地下水数值模型，模拟地下水流场和



溶质场，预测园区重点污染物或特征因子对地下水水质产生的直接影响，预测特

征因子不同时段影响范围、程度，最大迁移距离，查明内场地边界或地下水环境

保护目标处特征因子随时间的变化规律，预测园区在运营或服务期满后等不同环

节对地下水影响。

★2.2.2.6成果集成

在化工集聚区和工业企业的地下水环境状况调查、地下水检测和数值模拟等

工作基础上，根据《山东省地下水环境状况调查评估工作方案》（鲁环函〔2020〕

185号）的有关要求，依据各化工集聚区内的地下水质量现状检测结果，开展地

下水质量评价、地下水污染评价、地下水污染问题判断、地下水污染成因分析等

技术工作，分别编制工业污染源地下水环境质量状况调查评估报告和地下水污染

整治方案。

同时，根据化工集聚区内调查监测阶段的相关工作进行成果集成，包括化工

集聚区基本信息、化工集聚区地质与水文地质信息、化工集聚区内监测井信息、

监测数据成果信息等，并形成相关成果图件。

★2.2.3第二包质量控制：

针对技术承担单位地下水样品的采样、测试过程进行质量控制，并选择总数

量5%的地下水样品进行实验室平行样质量控制，编制质控方案、质控报告并出具

水质报告。

2.3 项目工作任务

2.3.1第一包技术承担：

2.3.1.1收集整理化工集聚区和重点工业企业基本信息，确定调查企业清单；

2.3.1.2编制化工集聚区及重点工业企业地下水环境状况调查评评估技术方

案并通过评审，3个化工集聚区单独编制调查评估方案，汇总成市化工集聚区总

调查评估方案，20处工业企业统一编制1份调查评估方案；

2.3.1.3收集整理调查对象水文地质条件、生产现状、污染风险，开展地下

水监测点的布点、钻探和采样测试工作并选择1处化工集聚区开展地下水流数值

模拟，评估上述工业污染源及其地下水环境状况，初步分析地下水污染原因，提

出污染防控对策建议并编制调查评估报告、污染整治方案及相关图件，通过评审，

3个化工集聚区单独编制调查评估报告和污染整治方案，其中2处省级化工园区需



编制省级化工园区总调查评估报告和污染整治方案并绘制完成相关图件，20处重

点工业企业编制1份总调查评估报告和污染整治方案并绘制完成相关图件。

2.3.2第二包质量控制：

针对技术承担单位地下水样品的采样、测试过程进行质量控制，并选择总数

量5%的地下水样品进行实验室平行样质量控制，编制质控方案、质控报告并出具

水质报告。

2.4服务要求

2.4.1根据省生态环境厅和市生态环境局要求，按时完成项目各项内容并提

交数据及成果。

2.4.2数据及成果符合《山东省地下水污染防治实施方案》（鲁环发〔2019〕

143号）、《山东省地下水环境状况调查评估工作方案》（鲁环函〔2020〕185号）

等技术要求。

2.4.3地下水质量现状检测报告应具有相关检测资质的 CMA 认证。

2.4.4质控检测单位需配合本项目主要实施单位完成现场质控等相关工作。

2.5项目实施依据

2.5.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4年修订）；

2.5.2《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2016年修订）；

2.5.3《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7年6月27日）;

2.5.4《全国地下水污染防治规划》（2011-2020年）;

2.5.5《关于印发地下水污染防治实施方案的通知》（环土壤〔2019〕25号）；

2.5.6《国务院关于印发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通知》（国发〔2015〕17号）；

2.5.7《中央生态环境资金项目储备库入库指南（2020年）》（环办科财函〔2020〕

163号）；

2.5.8《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 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

坚战的意见》（2018年）；

2.5.9《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国发〔2015〕25号）；

2.5.10《关于开展全国地下水基础环境状况调查评估工作的通知》（环办

〔2011〕102号）；

2.5.11《山东省生态环境保护“十三五”规划》；



2.5.12《山东省水安全保障总体规划》；

2.5.13《山东省地下水污染防治实施方案》；

2.5.14《青岛市落实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方案》；

2.5.15《山东省生态环境厅关于2021年地下水环境状况调查评估工作有关事

项的通知》。

2.7其它要求

2.7.1供应商须充分发挥自身专业化水平，提供专业化服务；

2.7.2供应商须对提交相关数据准确性、真实性做出承诺，提供提交相关数

据准确性、真实性承诺函（格式自拟）。

2.8项目交付时间

2021年5月底前完成年度调查评估工作实施方案编制。

2021年7月底前完成采样和样品检测分析工作。

2021年8月20日前完成2处省级化工园区调查评估报告和地下水污染整治方

案。

2021年9月20日前完成省级化工园区调查评估总报告和地下水污染整治总方

案。

2021年10月20日前完成1处市级化工集聚区调查评估报告和地下水污染整治

方案

2021年11月15日前完成20处重点工业企业调查评估报告和地下水污染整治

方案。

采购人允许偏离范围或者幅度如下：

序号 技术指标 允许偏离范围或者幅度 备注

1 / / /

2 / / /

…… / / /

3.商务条件

★3.1 服务期限：

第一包、第二包服务期限要求：项目均须于 2021 年 11 月 15 日前完成。

3.2 服务地点：青岛市采购人指定地点。



★3.3 付款方式：第一包签订合同后支付合同金额的 50%，项目全部完成并

通过验收后支付合同剩余金额；第二包项目全部完成并通过验收后支付合同全部

金额。

3.4 服务成果验收

服务期满或完成服务成果后，采购人应对服务的成果进行详细而全面的检验。

采购人有权限根据检验结果要求成交供应商立即更换或者提出索赔要求。检验合

格后，由采购人组成的验收小组签署验收报告，作为付款凭据之一。

3.5 服务保证期

服务期限内。

3.6 服务保障

规定时间内完成服务。服务期限内对不合格的服务成果予以纠正直至达到采

购人验收标准。

3.7 服务响应

成交供应商应提供及时周到的服务，须接到需要服务通知后 30 分钟内做出

响应，6小时内到达现场，规定时间内完成服务。

3.8 磋商小组根据与供应商谈判情况可能实质性变动的技术、服务要求以及

合同草案条款内容：

◆采购需求中的技术、服务要求以及合同草案条款。

注：上述要求以及标注中：

带“★”条款为实质性条款，供应商必须按照磋商文件的要求做出实质性响

应。

带“◆”标注的为可能实质性变动的技术、服务要求以及合同草案条款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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